附件2
关于制定《共青城市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审议稿）》的起草说明

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
为贯彻落实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江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方案》，深化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推动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发展林下经济、林业碳汇、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湿地经营等新业态，准确把握新业态林业经营主体需求，畅通优质林业资源价值转化路径，从我市实际出发，制定《共青城市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审议稿）》。如为我市产权明晰优质的林下经济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户颁发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可作为其向银行质押贷款、申报林业项目等有关行政管理事项的凭证，解决其资金短缺，项目申报方面的难题。
三、主要内容说明
研究《共青城市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审议稿）共分为六章三十一条。六章分别为总则、登记范围、登记程序、质押登记、登记管理、附则。
林业经营收益权是指除林地所有权之外的，承包经营权或经营权拓展权能分置出来的经营收益权、使用权；包含林下经济、经济林、林业碳汇、湿地环境、森林康养、森林旅游、公益林（天然商品林）等非木质经营和获得补偿及入股、托管、合作收益的权利。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是指经林业经营收益申请人申请，经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审核备案，市人民政府批准，将林业经营收益权利和其他核实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并颁发证书的行为；可凭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办理流转交易、质押贷款、项目申报、示范评审和林业资产证明等事项。
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应关联原林权证或颁发的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多个宗地或单元连片的，可进行连片登记；同一林地同一经营主体多种经营，经营内容登记进行叠加，只颁发一次经营收益权证；同一林地不同经营主体不同经营类型，可分别颁发经营收益权证；原则上登记面积不少于1亩，权利期限不少于所需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周期。
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申请人应当是在共青城市域内依法开展林业经营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程序：受理——现场调查——审核备案——登薄发证——建立档案。
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建立机制，防止一证多卖、一证多押。林业经营内容发生变化的，权利人应当及时申请变更登记，确保林业经营收益权证载明信息的准确性。对提供虚假申请材料、徇私舞弊、违反本办法规定程序发证、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等行为的撤销登记。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管理办法是我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和推广的改革经验，其他兄弟县（市）已经陆续制定颁发。我市在参考德安、都昌等县基础上结合实际起草拟定初稿，并在2025年6月24日召开自然资源局党组会文稿讨论会，逐条进行讨论修改，定稿。
2025年7月3日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公文传输平台向市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水利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市监局、统计局、生态环境局、南湖新城管委会及5个乡镇征求修改意见函。上述相关单位均未反馈修改意见。

                                 


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15日


